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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4722        证券简称：都正生物        主办券商：国泰海通 

 

长沙都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更正概述 

长沙都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9 日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湖

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沙都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根据信息披露相关要求，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经审慎

核查，公司拟对已披露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部分内容进行更正，具体更

正内容以楷体加粗形式显示。 

二、本次更正涉及的内容 

本次《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更正内容具体情况如下： 

1、《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审核问询函》之问题四”之“六”之“（二）

核查意见”更正披露如下： 

更正前：王劲与罗爱华、金波与华美霜之间的质押所担保的债权债务关系均

为真实；王劲持有公司股份质押已解除；质权人华美霜实现股份质押权的可能性

很小且不会在公司挂牌审核期间及挂牌后三年内实现质押权；质押权的实现不会

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和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更正后：王劲与罗爱华、金波与华美霜之间的质押所担保的债权债务关系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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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实；王劲、金波持有公司股份质押已解除；公司控制权稳定性和公司生产经

营不会受上述事项影响，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股权的明晰性。 

2、《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审核问询函》之其他事项”之“四、关于创

业板申报”之“（五）说明前后两次申报的中介机构的变化情况及原因”更正披

露如下： 

更正前： 

中介机构 前次创业板申报 本次挂牌申请 
是否

变化 
变化原因 

保荐机构/主办

券商 

华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是 

公司经评估主办券商及项目团

队过往的业绩、行业经验和团队

成员结构等各项条件后选聘 

律师事务所 
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 

湖南启元律师事

务所 
是 

公司经评估律师及项目团队过

往的业绩、行业经验和团队成员

结构等各项条件后选聘 

会计师事务所 

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

伙） 

是 

公司经评估会计师事务所业务

资质及项目团队过往的业绩、行

业经验和团队成员结构等各项

条件后选聘 

评估机构 

北京国融兴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国融兴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 

否 — 

更正后： 

中介机构 前次创业板申报 本次挂牌申请 
是否

变化 
变化原因 

保荐机构/主办

券商 

华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是 

公司经评估主办券商及项目团

队过往的业绩、行业经验和团队

成员结构等各项条件后选聘 

律师事务所 
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 

湖南启元律师事

务所 
是 

公司经评估律师及项目团队过

往的业绩、行业经验和团队成员

结构等各项条件后选聘 

会计师事务所 

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

伙） 

是 

公司经评估会计师事务所业务

资质及项目团队过往的业绩、行

业经验和团队成员结构等各项

条件后选聘 

评估机构 

北京国融兴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国融兴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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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原《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公司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长沙都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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